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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類責任宣言

由國際行動理事會於 1997 年起草

序言

鑒於承認人類家庭中全體成員都擁有與生俱來之尊嚴及完全相同而不可剝奪的權利，是世界自由、公正、

和平的基礎，這也暗指具備義務與責任。

鑒於偏面堅持權利可產生沖突、分裂及無止境的爭執，而忽視人類責任則可導致法紀蕩然、秩序混亂。

鑒於法治與推廣人權必須依賴男女人士樂意行事公正。

鑒於環球性問題需要環球性解決辦法，這只能通過所有文化與社會所共同尊重的觀念、價值和標准去達成。

鑒於全體人民均有責任盡其所知所能，在其本土及全世界，培養更好的社會秩序，而要達到此目的，單靠

法律、指示及常規卻不能獲致。

鑒於為實現人類追求進步及改善的壯志，惟有依靠隨時都適用的全民及一切機構皆同意的價值與標准。

因此現在大會

發佈此項世界人類責任宣言，作為所有人民與國家的共同准則，以期每個人及每個社會機構常置此宣言於心，

以對社會的進步及其所有成員的啟發，作出貢獻，使得我們世界人民再度接受並強調世界人類權利宣言所

已宣稱的承擔義務：充分承認全體人民的尊嚴、他們擁有的不可剝奪的自由與平等與他們彼此之間團結一致。

除認識與承認這些責任之外，也應該通過教導與推廣，使人類責任能在普世界得到承認與遵行。

人道的基本原則

第一條

無論其性別、種族、社會地位、政治見解、語言、年齡、國籍或宗教，每人均有責任以人道方式對待所有人。

第二條

任何人均不應支持任何形式的不人道行為，人人均有責任接受所有其他人的尊嚴與自尊。

第三條

任何人士、團體、機構、國家、軍隊或警察皆須根據道德標准決定善惡。每一人都有責任在所有事情上趨

善避惡。

第四條

凡具有理性與良知之所有人士，都應以團結精神，接納責任，對待他人、家庭、社會、種族、國家、宗教。“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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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行為與對生命尊重

第五條

每人都有尊重生命的責任。任何人士均無權傷害、折磨或殺害另一人。但是這並不排除個人或社會的正當

自衛權利。

第六條

國家、團體或個人的爭執應以非暴力方式解決。任何政府都不可容忍或參與種族滅絕或恐怖行為，亦不可

用戰爭手段辱待婦女、兒童或任何平民。每一公民及公職官員皆有責任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行事。

第七條

每人的生命都無限寶貴，故必須無條件受到保護。動物與自然環境亦應得到保護。人人均有責任為目前的

居民及後代保護地球上的空氣、水份及土壤。

正義與團結

第八條

每人在行為上均有做事正直、誠實和公平的責任。任何人士或團體都不應掠奪或專橫地剝奪他人或另一團

體的財產。

第九條

凡世人倘具備必需條件都有責任認真努力去克服貧窮、營養不良、愚昧無知及不平等的現象。他們應該保

証普世持久的發展不越出自然的限制，以確保全體人民的尊嚴、自由、安全及正義。

第十條

人人都有責任發展一已才能﹔並應獲得同等機會接受教育及進行有意義的工作。每人均應援助貧困者、處

不利社會地位者、殘疾者與及受歧視的不幸者。

第十一條

所有財富的使用都須接照公正原則，為推進全體人類的發展。經濟及政治力量不應作為支配的工具，而應

為經濟公平原則及社會秩序服務

真實與寬容

第十二條

每人都有責任言行真誠，不論其地位如何崇高、權力如何強大，任何人都不應說謊。可是隱私權及個人與

職業上的秘密亦須受尊重。任何人都不須每時刻對他人說出全部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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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凡政治家、公職人士、商界領袖、科學家、作家或藝術家均不能豁免一般道德標准的限制，即使對當事人

負有特殊責任的醫、法界人士及其他專業人士，也無例外。專業及其它的道德准則應優先反映一般標准，

譬如誠實與正義。

第十四條

新聞傳媒向公眾報導及批評社會機構與政府舉動的自由，在公正的社會中必須存在。同時，傳媒要負責謹

慎地使用這種自由，這包含報導方面的准確與真實，聳人聽聞並引致貶低人類或其尊嚴的報導無論何時都

須避免。

第十五條

宗教自由必須獲得保証，但是宗教界的代表應負有特別責任，避免表示偏見及對不同信仰人士的歧視。他

們不應煽動敵意、狂熱及宗教戰爭或使上述行為合法化，反應培養全體人民彼此間的寬容和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與伴侶關係

第十六條

所有男女均有責任彼此了解及尊重他們間的伴侶關係。任何人均不得對另一方進行性剝削或性依賴，性伴

侶應該有責任彼此關懷並推進對方的福利。

第十七條

在種種不同的文化與宗教處境下，婚姻仍是需要愛心、忠誠與互恕的培養，使雙方能得到安全和互助的保証。

第十八條

明智的家庭計劃是每對伴侶應有的責任。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應反映彼此間的相愛、尊重及關心。父母

與其他成人不得剝削、凌虐與苛待兒童。

結論

第十九條

本宣言中無一處可曲解為給予任何國家、團體或人士權柄從事摧毀本宣言及一九四八年世界人權宣言所載

之責任、權利及自由。


